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規則在香港實施的概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海事處

(一) 前言

美國 9.11恐怖事件發生後，國際海事組織認識到海上保安也面臨著嚴峻的形勢，為此，於2002年12月制訂了一系列的海上保安強化措施，包括通過修改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的第V章及第XI章、制訂《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ISPS)規則》和將該規則納入第XI章，並要求所有締約國政府於2004年7月1日開始實施該規則內的各項要求，以有效制止及預防海上或港口的恐怖事件發生。該規則適用於所有國際航程的船舶和處理國際貨運的港口設施。

上述公約和保安規則是一套建立於風險評估基礎上的保安評估方式，針對所認定的各種個案威脅，以制定適當應對措施的應急計劃系統。訂立各單位的角色以及其責任，提供一個風險評估的標準和統一的國際合作保安框架，探察保安威脅，使各締約國政府、航運公司和港口根據不同的保安威脅等級，相應地調整警戒狀態和應對措施，更確保有效地收集與保安有關的訊息並相互交換。
香港為履行國際公約所賦予的義務，在該規則通過後，就積極展開各項的籌備工作，以配合該規則在2004年7月1日以後的實施。這些工作包括建立本地保安法規、對港口設施保安作評估、對船舶保安作評估、審批保安計劃、安裝保安及警報系統、推動保安培訓/演習、簽發保安證書和建立監督機制等等。在香港航運各界的支持和配合下，上述工作都能順利提早完成。

(二) 訂定本地保安法規


為實施ISPS規則的海上保安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訂定了有關的本地法例 - 《商船(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條例》及其附屬的 《商船(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規則》。法例適用於香港註冊船舶，欲進入或於香港水域內的非香港遠洋船舶，及經指定的港口設施，並於2004年6月底開始生效。


法例依據ISPS規則訂定對船舶和港口設施的保安要求。根據該法例，所有適用船舶及港口設施均須遵從海事處長公佈的保安級別，執行於其保安計劃內的預防及保護措施。如在香港的船舶或港口設施在沒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不遵從保安級別，即屬違法而會被檢控。此外，法例亦授權海事處及警務處人員，對到港的船舶進行檢查，以確定已符合ISPS規則的要求。不符合的船舶可被扣留，嚴重的或會被驅逐出港。
(三) 港口設施

在2003年6月海事處獲委任為香港的指定當局後， 海事處便展開在香港港口設施落實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ISPS規則的工作。透過一連串與業界的研討， 我們訂下了在港口設施實施ISPS規則的方針。 與此同時， 業界亦瞭解到在香港落實這新規則的方向。為了制訂及執行與在這此設施落實ISPS規則相關的政策， 海事處成立了兩個議會。 分別為港口地域保安諮詢委員會(Port Area Security Advisory Committee)和港口設施保安工作組(Port Facility Security Working Group)，來擔任建議和執行政策的角色。

香港共有31個港口設施須符合ISPS規則。 當中包括集裝箱碼頭、 客運碼頭、 油庫、 錨區及政府繫泊浮筒等。 海事處要求每一港口設施的營運者根據 ISPS規則來委任港口設施保安員(PFSO)。針對業界的需要， 海事處舉辦了數個港口設施保安員的培訓課程以確保負責港口設施保安的人員對 ISPS 規則及港口設施保安工作有足夠的理解。在落實ISPS規則方面， 我們要求各指定港口設施的營運者對他們的設施進行保安評估。 所有保安評估皆由港口設施保安工作組審議及提交指定當局加簽。

完成保安評估後，港口設施的營運者便依據評估的結果來制訂出港口設施保安計劃。 港口設施保安工作組與營運者討論及審議後便把符合要求的保安計劃提交指定當局批核。 指定當局亦會依據ISPS規則向港口設施發出港口設施符合聲明，並把相關資料上載至國際海事組織的網站。

在各方的努力下， 所有指定港口設施已於2004年6月符合了ISPS規則的要求。2004年7月1日並不是港口設施落實ISPS規則的終結，反之，ISPS規則的執行由這天正式開展， 在港口運作方面， 我們每天需處理過百艘到港船隻的保安資料，與此同時，還須與鄰近各地港口和有關船公司保持緊密溝通，以確保訪港船隻能符合保安規則要求。 香港政府亦須定立及發放港口的保安級別及進行定期的保安風險評估。 而港口設施保安工作組的工作則更為重要， 該工作組需就指定港口設施的演習和訓練制訂指引，更需每年向所有指定港口設施進行保安審核，以確保所有港口設施皆能貫徹地執行其保安計劃。

(四) 香港註冊船

目前，香港註冊船的數目已超過九百多艘，須要符合ISPS規則要求的遠洋船舶亦有七百多艘，為整個船隊在一年時間內完成保安計劃之審核和發證，工作量是非常龐大。2003年6月，海事處授權8間船級社作臨時認可保安組織，代表香港海事處為香港註冊船批核船舶保安計劃，它們包括美國船級社、法國船級社、中國船級社、挪威船級社、德國船級社、韓國船級社、英國勞氏船級社和日本船級社。上述臨時認可保安組織經完成船上的核實程序，獲正式委任為認可保安組織(RSO)，該等保安組織已於2003年10月開始為香港註冊船認證和簽發國際船舶保安證書(ISSC)。於2004年6月，再有意大利船級社獲委任為認可保安組織，現合共有9間船級社為香港註冊船服務。

在9個認可保安組織和業界各方的努力下，所有香港註冊船均能如期完成保安計劃，並經認證後獲簽發國際船舶保安證書。從ISPS規則實施至今，尚未有香港註冊船因保安計劃或保安證書出問題而被滯留。

另一方面，SOLAS公約第XI-1章要求主管機關向懸掛其國旗的每一船舶簽發「連續概要記錄」(CSR)，其目的旨在就其中所記錄的信息在船上提供一份船舶歷史記錄。該記錄須保存在船上，以供隨時檢查。海事處在2004年初已作好一切準備，並於4月1日開始接受辦理簽發「連續概要記錄」的申請。在新建船方面，基本上都問題不大，但在營運船和轉旗船方面，由於須要依賴其他船旗國或機構提供準確資料，故有較大的困難，但在我們的努力下，所有香港註冊船舶均能如期獲簽發「連續概要記錄」，符合公約要求。

(五) 委任和監管認可保安組織(RSO)
海事處基本上是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MSC Cir. 1074號文件所訂定的要求以委任認可保安組織，而且所有被委任的組織都是國際船級社協會(IACS)會員，這些組織均擁有全球性的支援網絡，從客觀證據顯示該些機構都具備能力執行ISPS 規則條文上的要求。

為保證其保安審核員能達到要求的水平，海事處會派員出席該些組織的保安審核員的培訓課程，並參與該些組織對香港船舶的首次保安認證審核。海事處會要求被委任的組織根據海事組織之規定簽署一份授權文件，訂明監管的方式，而認可保安組織要向海事處提供一份審核報告和一份國際船舶保安證書。

除此以外，我們不時參與認可保安組織的審核工作，亦經常查看東京及巴黎諒解備忘錄的缺陷報告，對有關保安的缺陷都會作深入調查。若是審核人員出現問題，就先知會其組織，並對該人員作出書面批評，再嚴重的會不接受該人員以後為香港註冊船工作。再者，我們會定期與認可保安組織研討工作上的問題，如有需要更會對個別認可保安組織進行審核，以糾正嚴重的不符合現象。 

(六)  2003年《海員身份證書公約》(ILO第185號公約)

為配合ISPS規則的實施，避免恐怖份子充當海員擴散世界各地，國際勞工組織(ILO)於今年(2004年) 8月發表聲明，為全球一百二十多萬海員而設計的生物識別身份系統，終獲得足夠的會員國簽認，敲定于明年二月起投入使用。有鑒於此，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研究2003年《海員身份證書公約》(ILO第185號公約)在香港實施的可行性，並考慮該公約在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時是否須要先行作修改。

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亦對簽發生物識別身份證明代替現行的海員身份證的可行性作出探討，初步預計可於2007年開始簽發新證件。上述的公約要求每張生物識別身份證都須設有標準化二維條碼，儲存證件持有人的手指指紋、相片、簽署和其他個人資料。直至目前，我們發覺在技術上大致並無困難。

一九五八年《海員身份證書公約》(ILO第108號公約)自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起不經修改被香港採用。這條公約的條文透過《入境條例》(第115章) 及行政措施予以實施。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即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只簽發一種海員身份證件，即「海員身份證」。「海員身份證」是發給以下人士：

(一)
   身為中國公民及在香港特區享有居留權或可以無條件逗留的海員；以及

(二)    非中國籍的海員，他們在香港特區享有居留權或可以無條件逗留，以及未能獲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國民護照或旅行證件。

在簽發生物識別身份證時，以上的規定不會更改。

2003年《海員身份證書公約》(ILO第185號公約)在香港實施時，須要設立永久聯絡中心以便運作。惟根據去年香港海員任職調查報告，香港註冊海員共有3,900多人，但只有約600人為現職遠洋船舶的海員。因此，為此人數而須設立永久聯絡中心，所需的額外增加人手及其營運費用的支出，是我們所須要加以詳細考慮的。總而言之，2003年《海員身份證書公約》(ILO第185號公約)在明年(2005年) 2月實施後，香港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並儘快簽發新證件予香港海員。

(七) 港口國監督(PSC)檢查

香港是東京備忘錄(TOKYO MOU)成員之一，在ISPS規則方面的檢查，基本上是按東京備忘錄的指引執行。自ISPS規則在香港執行至目前為止，已有16艘外來船隻因不符合ISPS規則的要求而被滯留，而主要的保安缺陷如下列:

一．船上沒有具備正式的船舶保安證書；

二．沒有防止擅自登船的措施；

三．沒有防止擅自進入限制區域的措施；

四．缺少操練和演習紀錄；

五．缺少過去10個港口的保安紀錄。


其中大部份因保安理由而滯留在香港的船舶，都是由於ISPS規則在實行初期，部份船旗國來不及向所屬船舶簽發正式的船舶保安證書。

反觀香港註冊船舶，七百多艘的香港註冊遠洋船舶，除了有5艘在美國港口因保安缺陷被滯留外，絕大部份的香港註冊船在其他港口至今尚未有任何不符合的情況發生。該5艘香港註冊船中的4艘，被滯留的主要原因都是由於沒有對登船的美國海岸巡邏隊(USCG)人員証件上之相片作認真檢查，根據USCG的保安定標方陣(Security Targeting Matrix)，香港註冊船舶亦因此而被列入其重點檢查名單之內。為使香港能儘快從名單剔除，海事處已就此作出相應的行動，如加強對香港船在保安方面的檢查、仔細跟蹤每一個被滯留個案、設24小時熱線協助船東即時解決有關問題、向船舶管理公司發出指引提供最新的保安檢查資訊和加強與業界在保安方面的交流和溝通等等。

(八) 總結

基於中國和香港均不是現存恐怖組織的敵人，從各方面客觀的分析，香港是一低風險港口，而香港註冊船舶在海外受恐怖襲擊的機會亦相對低。但航運業卻很有可能被恐怖組織利用進行與恐怖活動有關的其他活動，且香港註冊船和香港船東所擁有的船隊均是相當龐大，故海上保安問題對香港而言仍是不容忽視的，繼續認真執行ISPS規則的要求，阻止恐怖活動的擴張，香港亦是責無旁貸的。

另一方面ISPS規則的實施，旨在於構成船舶保安和港口設施合作探察並制止威脅海運領域的保安國際框架，預防恐怖活動發生和減少突發事件的風險，對反恐作出一定的貢獻。但與此同時亦為業界帶來很多的不便，減低了航運業的經濟效益。ISPS規則一如ISM規則實施的初期，少不免有點混亂，需要一定的時間讓業界去適應和讓海事組織和各船旗國將公約及有關法規進一步完善。把ISPS規則帶來的不便減至最低，從保安反恐和航運業的經濟效益中取得適當的平衡，將會是航運界、國際海事組織和各主管機關共同努力的未來方向。


海事處長崔崇堯博士於海運學會20週年大會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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